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中小聲字第20號

聲  請  人  李耿豪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訴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公司）損害賠

償事件（鈞院114年度中消小字第41號，下稱本案），因承

審法官陳忠榮（下稱承審法官）所定第一次辯論期日之時間

安排不嚴謹，致聲請人等候逾1小時始進行辯論程序，又承

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

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惟該文件與本案無關，且如有調

查必要，聲請人於辯論期日可當庭提出，因而認承審法官不

適任，爰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承審法官

迴避。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

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依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得聲請法官迴避。但依第34條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

聲請法官迴避，應舉其原因，並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

明之。所稱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應以法官

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

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

者為其原因事實。僅因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

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欠當，致當事人一造不利，而

在主觀上疑其不公，不得遽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於民事訴訟中，承審

法官對於證據是否充足、訴訟資料是否足堪形成裁判心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證據如何取捨、以致形成何等心證而為如何之裁判等情，均

屬法官之職權行使範疇，本得斟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

法，依職權自由心證之。是以，法官對於當事人聲明之證據

有無調查必要，屬於訴訟之指揮權，法官就本案有關之法律

問題或對事實之見解適度公開心證，亦為民事訴訟程序所應

然且必要，不得遽爾指為有聲請迴避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與相對人元大公司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

本院以本案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

次查，何時定庭期及所定庭期為何，均屬承審法官訴訟指揮

權之行使，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之要件有別，況本案因職務異動，第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係由異動前之法官所定，亦與異動後之承審法官無關。再

查，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

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係承審法官就調查證據之

職權行使，而屬訴訟指揮權之範疇，亦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

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不符。上開聲請人所

為聲請，無非不滿意承審法官訴訟指揮之進行，在主觀上疑

其不公，或屬法官在審判程序中本其職權所為判斷或裁定之

事項，或不滿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指摘法官指揮、進行訴訟

程序不當，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認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而有應行迴避之事由。此外，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即時

可供調查之證據釋明承審法官對訴訟標的有特殊利害關係，

或與當事人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揆之前揭最高法院判

決意旨，尚不得僅據此認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從

而，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臺中簡易庭　審判長　吳俊螢

　　　　　　　　　　　　　　　法　官　甘眞綝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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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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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中小聲字第20號
聲  請  人  李耿豪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訴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公司）損害賠償事件（鈞院114年度中消小字第41號，下稱本案），因承審法官陳忠榮（下稱承審法官）所定第一次辯論期日之時間安排不嚴謹，致聲請人等候逾1小時始進行辯論程序，又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惟該文件與本案無關，且如有調查必要，聲請人於辯論期日可當庭提出，因而認承審法官不適任，爰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承審法官迴避。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依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但依第34條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聲請法官迴避，應舉其原因，並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所稱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僅因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欠當，致當事人一造不利，而在主觀上疑其不公，不得遽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於民事訴訟中，承審法官對於證據是否充足、訴訟資料是否足堪形成裁判心證、證據如何取捨、以致形成何等心證而為如何之裁判等情，均屬法官之職權行使範疇，本得斟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依職權自由心證之。是以，法官對於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有無調查必要，屬於訴訟之指揮權，法官就本案有關之法律問題或對事實之見解適度公開心證，亦為民事訴訟程序所應然且必要，不得遽爾指為有聲請迴避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與相對人元大公司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以本案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次查，何時定庭期及所定庭期為何，均屬承審法官訴訟指揮權之行使，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有別，況本案因職務異動，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係由異動前之法官所定，亦與異動後之承審法官無關。再查，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係承審法官就調查證據之職權行使，而屬訴訟指揮權之範疇，亦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不符。上開聲請人所為聲請，無非不滿意承審法官訴訟指揮之進行，在主觀上疑其不公，或屬法官在審判程序中本其職權所為判斷或裁定之事項，或不滿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指摘法官指揮、進行訴訟程序不當，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認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有應行迴避之事由。此外，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即時可供調查之證據釋明承審法官對訴訟標的有特殊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揆之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尚不得僅據此認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從而，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臺中簡易庭　審判長　吳俊螢
　　　　　　　　　　　　　　　法　官　甘眞綝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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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訴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公司）損害賠

    償事件（鈞院114年度中消小字第41號，下稱本案），因承

    審法官陳忠榮（下稱承審法官）所定第一次辯論期日之時間

    安排不嚴謹，致聲請人等候逾1小時始進行辯論程序，又承

    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

    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惟該文件與本案無關，且如有調

    查必要，聲請人於辯論期日可當庭提出，因而認承審法官不

    適任，爰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承審法官

    迴避。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

    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依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得聲請法官迴避。但依第34條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聲

    請法官迴避，應舉其原因，並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

    之。所稱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應以法官對

    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

    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

    為其原因事實。僅因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於

    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欠當，致當事人一造不利，而在

    主觀上疑其不公，不得遽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於民事訴訟中，承審法

    官對於證據是否充足、訴訟資料是否足堪形成裁判心證、證

    據如何取捨、以致形成何等心證而為如何之裁判等情，均屬

    法官之職權行使範疇，本得斟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

    依職權自由心證之。是以，法官對於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有無

    調查必要，屬於訴訟之指揮權，法官就本案有關之法律問題

    或對事實之見解適度公開心證，亦為民事訴訟程序所應然且

    必要，不得遽爾指為有聲請迴避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與相對人元大公司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

    本院以本案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

    次查，何時定庭期及所定庭期為何，均屬承審法官訴訟指揮

    權之行使，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之要件有別，況本案因職務異動，第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係由異動前之法官所定，亦與異動後之承審法官無關。再

    查，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

    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係承審法官就調查證據之

    職權行使，而屬訴訟指揮權之範疇，亦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

    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不符。上開聲請人所

    為聲請，無非不滿意承審法官訴訟指揮之進行，在主觀上疑

    其不公，或屬法官在審判程序中本其職權所為判斷或裁定之

    事項，或不滿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指摘法官指揮、進行訴訟

    程序不當，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認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而有應行迴避之事由。此外，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即時

    可供調查之證據釋明承審法官對訴訟標的有特殊利害關係，

    或與當事人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揆之前揭最高法院判

    決意旨，尚不得僅據此認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從而

    ，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臺中簡易庭　審判長　吳俊螢

　　　　　　　　　　　　　　　法　官　甘眞綝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中小聲字第20號

聲  請  人  李耿豪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訴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公司）損害賠償事件（鈞院114年度中消小字第41號，下稱本案），因承審法官陳忠榮（下稱承審法官）所定第一次辯論期日之時間安排不嚴謹，致聲請人等候逾1小時始進行辯論程序，又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惟該文件與本案無關，且如有調查必要，聲請人於辯論期日可當庭提出，因而認承審法官不適任，爰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承審法官迴避。

二、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依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但依第34條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聲請法官迴避，應舉其原因，並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所稱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僅因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欠當，致當事人一造不利，而在主觀上疑其不公，不得遽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於民事訴訟中，承審法官對於證據是否充足、訴訟資料是否足堪形成裁判心證、證據如何取捨、以致形成何等心證而為如何之裁判等情，均屬法官之職權行使範疇，本得斟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依職權自由心證之。是以，法官對於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有無調查必要，屬於訴訟之指揮權，法官就本案有關之法律問題或對事實之見解適度公開心證，亦為民事訴訟程序所應然且必要，不得遽爾指為有聲請迴避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與相對人元大公司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以本案審理中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次查，何時定庭期及所定庭期為何，均屬承審法官訴訟指揮權之行使，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有別，況本案因職務異動，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係由異動前之法官所定，亦與異動後之承審法官無關。再查，承審法官詢問聲請人「因營業員未告知應簽署致客戶錯失下單時間之文件名稱為何?」，係承審法官就調查證據之職權行使，而屬訴訟指揮權之範疇，亦與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要件不符。上開聲請人所為聲請，無非不滿意承審法官訴訟指揮之進行，在主觀上疑其不公，或屬法官在審判程序中本其職權所為判斷或裁定之事項，或不滿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指摘法官指揮、進行訴訟程序不當，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認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有應行迴避之事由。此外，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即時可供調查之證據釋明承審法官對訴訟標的有特殊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揆之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尚不得僅據此認定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從而，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臺中簡易庭　審判長　吳俊螢

　　　　　　　　　　　　　　　法　官　甘眞綝

　　　　　　　　　　　　　　　法　官　李立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薇葶



